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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省直部门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2023 年 8 月 30 日公告）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员会 

◇黑龙江省总工会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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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2022 年度预算执

行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人社厅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厅本级和 9 个

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审计了厅本级及所属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等 6 个二级预算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7.35 亿

元。审计结果表明，省人社厅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

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

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人社厅本级无依据编报省级领军人才梯队等项

目提标部分预算 4536.64 万元。 

2.截至审计时，省人社厅本级信息化建设项目推进缓慢，导

致项目资金 2369 万元未形成实际支出。 

3.截至审计时，所属省人才服务中心应支付未支付驻外工勤

人员补偿费 126 万元。 

4.截至审计时，省人社厅本级基本户中以前年度形成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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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0.9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人社厅本级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往来款清理不及

时；所属省高级技工学校无形资产未录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系统、国有资产长期闲置。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人社

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人社厅提出加强预

算收支管理、尽快清理存量资金、积极盘活并有效利用闲置资产

等建议。省人社厅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人社厅

向社会公告。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自然资源厅（以下简称省自然资源厅）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

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自然资源厅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厅本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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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审计了厅本级及所属黑龙江

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等 7 个二级预算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4.6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自然资源厅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

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自然资源厅本级及所属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

测院在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保护等专项经费中，列支与项目无关

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18.76 万元。 

2.2022 年 12 月，省自然资源厅本级及所属省生态保护修复监

测中心在电话费尚有余额的情况下预存 11 万元，截至审计时结余

13.54 万元。 

3.2022 年，省自然资源厅本级 11 个项目预算绩效时效指标

（预算资金支出率）未完成。 

4.2022 年，省自然资源厅本级日常设备购置采购项目未按批

准的预算执行，涉及金额 4.84 万元。 

5.2022 年，省自然资源厅本级及所属省自然资源技术保障中

心等 4 个单位超范围列支经费 13.86 万元。 

6.2022 年，省自然资源厅向下属单位转嫁会议材料费 6.93 万

元。 

7.截至 2022 年底，所属省自然资源技术保障中心等 3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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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资金未按规定清理上缴财政 241.66 万元。 

8.2022 年，所属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未将事业收入 239.69 万

元纳入年初预算。 

9.2022 年，所属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省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上年结余资金未纳入年初预算分别为 57.17 万元、77.27 万

元。 

10.截至 2022 年底，所属省不动产登记中心等 3 个单位未按

规定上缴非税收入 9.91 万元。 

11.2022 年，所属省生态保护修复监测中心租赁费和会议费未

全部纳入政府采购预算，涉及金额 3.92 万元。 

12.2022 年，所属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2 笔住宿费 3.81 万

元，未使用公务卡结算。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自然资源厅将国有资产无偿提供给下属单位使

用、少计无形资产、部分资产管理未落实到具体使用人、财务核

算不及时、未严格执行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制度；所属省国土空间

规划研究院在往来款科目中核算费用；所属省地质资料档案馆应

计未计固定资产；所属省生态保护修复监测中心财务核算不及时。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自然

资源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自然资源厅提

出强化预决算编报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财政收支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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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的管理，强化对所属单位财务工作的检查指导等建议。省

自然资源厅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自然资源厅向

社会公告。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下简称省住建厅）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

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住建厅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厅本级和 4 个

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全面审计了厅本级及所属单位，

审计预算资金 1.78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住建厅及本次审计的

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

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住建厅本级及所属省城乡建设研究所等 5 个单

位对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未实行集中采购，涉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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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604.89 万元。 

2.2022 年，省住建厅本级 2 个项目先实施后补办政府采购手

续，涉及金额 351.57 万元。 

3.截至 2022 年底，省住建厅本级未将以前年度无需偿付的

福利费、水电费等其他应付款 71.07 万元清理上缴财政。 

4.2022 年，省住建厅本级未编制购买财务业务处理咨询、财

务系统操作使用服务预算，当年在“预算绩效指标和内控评估经

费”项目中，列支该项政府购买服务 6.5 万元。 

5.2022 年，省住建厅本级在百大项目经费中超范围列支文书

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购买服务等支出 6.78 万元。 

6.2022 年，省住建厅本级向所属单位省寒地院转嫁差旅费

2.46 万元。 

7.2022 年，所属省寒地院未将上年度结余资金 607.65 万元编

入预算。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住建厅存在决算草案编制数额不准确等问题。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住建

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住建厅提出规范政

府采购行为、及时清理上缴存量资金、强化预决算编报管理等建

议。省住建厅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住建厅向社

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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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下简称省政府办公厅）2022 年度预算执行

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政府办公厅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厅本级和

6 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审计了厅本级及所属省政务

信息化管理服务中心等 2 个二级预算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1.12 亿

元。审计结果表明，省政府办公厅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

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年，省政府办公厅本级未将增加的网站服务费 669.29

万元编入政府采购预算。 

    2.2022 年，省政府办公厅本级对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

保安劳务费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100.12 万元。   

3.2022 年，省政府办公厅本级差旅费支出 37.28 万元，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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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 

4.截至 2022 年底，省政府办公厅本级未将以前年度的财政

拨款结余 4.67 万元上缴财政。 

5.2022 年，省政府驻大连联络工作处房屋租金收入 22.65

万元未上缴财政。 

6.2022年，省政府驻大连联络工作处未将车库租金收入 6.35

万元纳入预算管理。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政府办公厅资产未入账、资产长期闲置；省政

府驻大连联络工作处资产账实不符、部分在职人员未按规定办

理公务卡。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政府

办公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政府办公厅提

出加强预算编制和收支管理、规范政府采购活动、积极盘活并有

效利用闲置资产等建议。省政府办公厅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

整改结果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社会公告。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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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中共黑

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以下简称省委史志研究室）2022 年度预算

执行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委史志研究室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0.23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委史志研究室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

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 12 月，省委史志研究室提前支付省直机关办公区运

行保障中心未发生的 2023 年电费 8.36 万元。 

2.截至审计时，省委史志研究室基本户中以前年度形成的项

目结余等存量资金 20.51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委史志研究室在往来款中核算项目经费收支，

导致决算不实。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委史

志研究室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委史志研究

室提出加强预算收支管理、及时上缴存量资金等建议。省委史志

研究室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委史志研究室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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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告。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监狱管理局（以下简称省监狱局）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

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监狱局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局本级和 21

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审计了局本级及所属哈尔滨监

狱等 13 个二级预算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28.9 亿元。审计结果表

明，省监狱局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

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监狱局本级在物业费可以预期的情况下，仅按

定额标准安排预算 8.8 万元，未能满足实际需求，执行中按实际

发生数进行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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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省监狱局本级机动车保险、印刷服务 2 个项目未

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9.31 万元。 

3.2022 年 5 月 17 日，省监狱局本级未按物业管理服务采购合

同约定收取履约保证金 2.56 万元。 

4.2022 年，省监狱局本级有 2 个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设定

与预算项目支出内容不匹配、不可衡量。 

5.2022 年，省监狱局本级有 20 个项目的绩效时效指标得分情

况与实际不符。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监狱局本级存在固定资产未入账、调拨资产未进

行账务处理、未按要求制定狱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问题，所属

省松滨监狱决算收支编报不完整。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监狱

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监狱局提出强化预

决算编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等建议。省监

狱局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监狱局向社会公告。 

 

 

 

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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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地方金融监管局）2022 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局本

级和 1 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全面审计了局本级和所

属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0.18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

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

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科目间调剂

共计 6 笔 37.7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28.36%，调剂比例较大。 

2.2022 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本级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

33.71 万元，预算编报不细化。 

3.2022 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本级部分预算编制未结合上一

年度实际支出情况，造成预算指标闲置 13.64 万元。 

4.2022 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本级未执行公务用车定点维修

规定，分别列支 3 个维修点公务车辆维修保养费用。 

5.2022 年，所属省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未编报采购预算，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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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政府采购支出 12 笔 19.64 万元。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本级存在决算草案编报不完整不

准确、新增资产未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登记、应计

未计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未配备专职财务人员等问题。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提出加强预算收支管理、提高预决算编报质量、强化财务

管理等建议。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

果由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向社会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员会 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贸促会）2022 年

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贸促会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本级和 1 个二

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全面审计了本级和所属黑龙江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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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省促进中心），审计预算资金 0.34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贸促会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

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贸促会本级和所属省促进中心发生法律服务等

政府采购 10 次，未履行政府采购手续，涉及金额 59.69 万元。 

2.截至 2022 年底，省贸促会本级基本户有以前年度经费结余

资金 8.6 万元，所属省促进中心往来中挂账不需支付的以前年度

出国费 34 万元，未及时清理上缴财政。 

3.2022 年，省贸促会本级未编制纪念中国贸促会成立 70 周年

论坛座谈会预算，当年在会议费中列支该项支出 3.05 万元。 

4. 2022 年 12 月，省贸促会本级在办公费中超范围列支办公

楼维修费 1.76 万元。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贸促会本级多计或少计资产、所属省促进中心购

买软件未计入无形资产。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贸促

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贸促会提出强化预

算管理、加强政府采购和资产管理等建议。省贸促会正在积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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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贸促会向社会公告。 

 

 

黑龙江省总工会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总工会（以下简称省总工会）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了

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总工会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省总工会本级

和 5 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全面审计了省总工会本级

和 5 个所属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0.31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总

工会及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

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

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总工会在编报 8 个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预算

时，没有充分考虑上一年实际支出情况，造成预算执行率较低，

预算指标闲置。 

2.2022 年，省总工会未将省第十三届劳模评选及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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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费 112 万元编入政府采购预算。 

3.2022 年，省总工会职工技协活动经费等 2 个项目，未按

规定准确设置绩效三级指标。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总工会未按规定制定绩效评价、政府采购等管

理制度。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总工

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总工会提出科学编

制预算、规范政府采购活动、加强项目绩效管理等建议。省总工

会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总工会向社会公告。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作家协会（以下简称省作协）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了

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作协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省作协本级和 1

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全面审计了省作协本级和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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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单位，审计预算资金 0.12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作协及本

次审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

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

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截至审计时，省作协以前年度收到赠予的投影仪等设备，

黑龙江文学院 2022 年购买的货架，均未计入固定资产账，涉及

金额 0.67 万元。 

2.省作协部分办公用房（面积 447.87 平方米），由于漏水

且未安排经费进行维修维护，自 2016 年至今闲置。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作协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黑龙江文学院单位改

制后公务用车未及时申请变更备案。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作协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作协提出加强资产管

理、及时清理往来款等建议。省作协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

改结果由省作协向社会公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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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

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社科院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没有二级预算单位。本次

对省社科院 2022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草案进行了全面审计，

审计预算资金 1.35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社科院内控制度基本

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

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社科院未将科研课题、利息等收入 237.78 万元

纳入年初预算。 

2.2022年 12月，省社科院挤占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37.59万元，

用于发放 123 名研究生学业和科研奖学金。 

3.2022 年 11 月，省社科院对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国研网数据

库更新信息技术服务项目采取自行采购，合同金额 23.83 万元。 

4.2022 年，省社科院未按规定标准发放 2019 级和 2020 级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少发放 7.6 万元。 

5.2022 年，省社科院收到《学习与探索》等 4 本全公益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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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行费 2.47 万元，未上缴财政。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社科院存在固定资产账实、账表不符，房产长期

闲置，部分资产未落实到具体使用人，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执

行不严格等问题。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社科

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社科院提出加强预

算收支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强化资产和财务管理等建议。

省社科院正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社科院向社会公

告。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 2022年度 

预算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对黑龙江

省林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林科院）2022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

行了审计，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省林科院为省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院本级和 9 个

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本次全面审计了院本级和 9 个所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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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审计预算资金 1.84 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省林科院及本次审

计的所属单位内控制度基本健全，2022 年度预算收支能够遵守预

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

关财会制度规定。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22 年，省林科院本级及所属省森林保护研究所等 10 个单

位取得科研和其他收入 1167.75 万元，未及时进行预算调整。 

2.2022 年，省林科院本级及所属佳木斯分院在科研项目中列

支与项目无关的支出 63.15 万元。 

3.2022 年，省林科院本级及所属齐齐哈尔分院等 4 个单位在

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中超范围列支非专项服务地点、非科技特

派员等差旅费 7.13 万元。 

4.截至 2022 年底，所属伊春分院横向科研收入 105.09 万元

和牡丹江分院种子差价收入余额 72.65 万元，记入往来科目核

算，未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5.2022 年，所属齐齐哈尔分院组织实施科研项目支付劳务

费 35 笔 73.7 万元，未实行分散采购。 

6.截至 2022 年底，所属齐齐哈尔分院以前年度已注销公司

的清算收益余额 10.4 万元，在其他应付款科目挂账，未按规定

上缴财政。 

7.2022 年，所属伊春分院、佳木斯分院未使用公务卡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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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等支出 1 万元。 

（二）其他方面的问题  

2022 年，省林科院本级资产未入账、固定资产产权未变更、

资产处置未及时销账、未及时清理往来款项；所属牡丹江分院、

佳木斯分院、木材科学研究所、野生动物研究所资产未入账；所

属佳木斯分院、齐齐哈尔分院固定资产产权未变更；所属伊春分

院、生态研究所等 5 个单位资产处置及盘亏未及时销账。 

三、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要求省林科

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对省林科院提出规范预

算编报管理、加强资产管理、强化财务管理等建议。省林科院正

在积极组织整改，具体整改结果由省林科院向社会公告。 
 


